
2024 年丰台区户籍或实际居住在丰台区
本市其他区户籍的适龄儿童
申请在丰台区小学入学须知

一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信息采集

5 月 6 日至 5 月 31 日登录“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”，

选择“丰台区”，选择“小学入学服务系统”，进入“本市户籍”

类型入口注册、填写详细信息。待系统审核通过后，打印信息采

集表。

（二）第一批入学

1.6 月 6 日 9:00 至 6 月 7 日 16:00 登录入学服务平台，选择

“丰台区”，选择“小学入学服务系统”，进入“小学入学第一批

志愿填报”填报志愿。

2.6 月 12 日 16:00 前，派位到民办学校的，在入学服务平台

进行确认。

（三）第二批入学

1.6 月 14 日 16:00 前，儿童父母将全家户口簿、房屋所有权

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、信息采集表等材料，上传至区教委划定的审

核学校的指定邮箱。具体要求以学校公布的为准。

2.6 月 15 日 9:00 至 6 月 16 日 16:00，上网填报志愿。

3.7 月初，登录入学服务平台查询分配结果。

二、重要提示

（一）儿童父母需按照户口簿、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

书）等材料完整、准确填写信息，并在每个时间段完成相关事项，



过时将会影响儿童正常入学。

（“户口所在地详细地址”按照户口簿首页“住址”栏填写，

“居住地详细地址”按照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填写到

房号，如果两者地址相同，按照户口簿首页“住址”栏填写）

（二）因身体原因未在当年入学，申请今年入学的儿童（超

龄儿童），5 月 6 日至审核日前登录入学服务平台，选择“丰台区”，

进入“小学入学服务系统”进行审核预约，并打印预约单。其父

（或母）按照预约时间，持预约单、全家户口簿、出生医学证明、

父母结婚证、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的原件和复印件到

区教委指定地点（望园西里 4 号）进行审核注册，注册后自行填

写详细信息。

审核时间为：5 月 9 日、10 日。

委托他人办理的，受托人还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委托书。

（三）第一批入学

儿童可自愿选择填报，有关事项请在志愿填报前咨询北京市

丰台区外国语学校和民办学校。如被录取，则不能再参加第二批

入学。

（四）第二批入学

1.5 月 24 日后，儿童父母可到户籍地或居住地附近的学校查

询审核学校及审核要求。

2.符合学校单校划片入学条件的儿童，可选择对应学校直接

入学或多校划片派位入学；不符合学校单校划片入学条件、无单

一对应学校的儿童，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。入学学区和单一对

应学校一经学校网上确定将无法撤销。参加多校划片的儿童，需

将所有志愿学校填满，有可能被任何一所志愿学校录取。



3.2024 年在第二批（多校划片）入学中，西大学区的北京市

丰台区第一小学角门分校面向右马学区，双桥学区的北京市丰台

区小井小学、北京市丰台区第五小学京铁校区面向丰台学区，长

北学区的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学校、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第一小

学面向云佐学区各投放一定数量的招生计划。

4.6 月 16 日 16:00 后，填报了志愿的儿童将无法撤销基本信

息和志愿信息。

（五）没有单一对应学校的同一家庭多个子女有在小学阶段

入读同一所学校需求的，可持全家户口簿、两孩的出生医学证明、

父母结婚证、居住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，今年入学儿童的信息采

集表、本区在读学生的数据复核单（就读学校打印盖章）原件，

于 5 月 31 日前的每周一、二、三到区教委指定地点（望园西里 4

号）申请，由教委统筹安排。

（六）儿童父母需承担由于填写虚假信息或错误信息产生的

相应责任和后果。

（七）适龄儿童因身体原因，今年不能正常入学，需要延缓

入学的，其父（或母）应在 5 月 27 日上午（东南和学区、成石学

区、右马学区）、27 日下午（方东学区、西大学区、双桥学区）、5

月 28 日上午（新玉学区、看花学区、丰台学区）和 28 日下午（宛

五学区、青卢学区、长北学区、云佐学区）持全家户口簿、出生

医学证明、父母结婚证、信息采集表、北京市二级甲等及以上医

院病历到区教委指定地点（望园东里 26 号 惠民大厅）提出申请。

审核通过的，可以在 2025 年按规定正常入学。（咨询电话

63852170）

（八）教委咨询电话：63813947 ，咨询地点：望园西里 4 号。



三、信息采集填写说明

（一）“住房类型”填写说明

上网填报“住房类型”时，按照住房类型实际填写，其中：

1.公租房、廉租房选择“直管公房”项填写；

2.农民房选择“其它”项填写。

3.无法确认住房类型的，选择“其它”项填写。

（二）购房合同资料填写说明

上网填报自有住房产权资料时，其申请家庭居住类型为自有

住房且已实际居住但暂未办理房产证的，选择为“自有住房”的

“购房合同”，参照购房合同记载内容，如实填报购房人姓名、购

房合同号、房屋坐落等房屋产权信息：

1.申请核验的房屋类型应为新建商品住宅（一手房）。

2.该套自有住房应已完成合同网签手续。

3.购房合同号应依据合同内容填写完整，样式举例如下：

Y123456、XF123456 或 NO.123456。

4.房屋坐落应与购房合同内记载的房屋坐落一致，样式举例

如下：丰台区岳各庄东区 118#地 129#住宅楼 1 层 1 单元 101。

5.应填报购房合同签约时间。

（三）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信息填写说明

上网填报自有住房产权资料时，其申请家庭居住类型为自有

住房且已办理房产证的，选择为“自有住房”的“房屋所有权证”，

参照房屋所有权证（不动产权证书）记载内容，如实填报所有权

人姓名、产权证号、房屋坐落等房屋产权信息：

1.产权证号一般在产权证的前面，通常为“丰字第***号”、“京

房权证丰字第***号”、“X 京房权证丰字第***号”、“X 京房权证丰



私字第***号”;2015 年 11 月 9 日发放不动产登记权利证书，证书

编号一般为“京(2015)丰台区不动产权第 00123 号”。请将产权证

号填写正确（不要省略字，如有“X”的请将“X”一起填写完整，

截止到“号”字），不要填写成产权证书的印刷编号。

2.房屋坐落详细到房号，因证书版本不一致，有的房产证房

屋坐落部分就写到楼号，遇有此类的请再向下找到具体的房号填

写完整。

3.如房屋按份共有，只填写与儿童入学相关的所有权人一方

及其对应的产权证号，例如：

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 产权证号

李明 光彩路 168 号院北区 6号楼 203 X 京房权证丰私字第 012345 号


